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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急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
 

沪财税〔2020〕42 号 

 

 

关于公布上海市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
目录清单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市级部门，各区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，提高收费政策

规则透明度，加强社会监督，切实保障缴费对象的合法权益，

根据国家关于收费目录清单“一张网”信息公开制度规定，结

合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我们编制了《上海市 2020 年度行政

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（以下简称：“《收费目录》”，详见附件

1），现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《收费目录》归集了以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

等为依据，按照规定程序批准设立的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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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含中央在沪单位执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。 

二、各有关单位应严格按照《收费目录》所列明的文件

规定进行执收，凡未列入《收费目录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事

项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可拒绝支付。《收费目录》公

布之后，本市新增、取消或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，以市

政府或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批准文件为准，有关文件将

在上海市财政局、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门户网站向社会

公布，并通过网站专栏对《收费目录》作动态更新。 

三、《收费目录》内容包括本市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具

体项目名称、主管部门、收费标准、政策依据、批准文号和

资金管理方式等。为便于企业更加清晰地了解涉企收费政策，

单独编列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（详见附件 2）。 

四、按照本市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规定，《收费目录》中

的本市收费批准文件经清理评估后继续有效。 

五、各区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应在《收费目录》基础上，

对涉及本区域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，按照规定内容编制公

布本区收费目录清单，并报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备案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 上海市 2020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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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上海市 2020 年度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 

单 
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2020 年 12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，市国库收付中心，市财政监督检查局。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